
西昌学院消防器材临时使用、新增、更换申请表
年   月   日
	部门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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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使用类型
	数量
（单位）
	使用部位
（用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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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部门消防管理员
	

	联系电话
	办公：
移动：

	单位负责人
审批意见
	

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消防科
复核情况
	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保卫处分管副处长审批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保卫处处长
审批意见
	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．根据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公安部61号令）和《西昌学院消防安全管理条例》，为切实落实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管理原则，单位消防器材必须指定专人进行管理，加强日常管理维护。消防器材在正常使用期限内，因管理不善损坏、被盗、丢失的，由各单位自行负责补充；
2．各单位应认真核对消防器材缺失、过期情况，并填报此表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，由保卫处人员对该单位所报情况进行复查核实后补充、更换；
3．复查情况和审批意见由保卫处填写；
4．保卫处消防科联系电话：0834-2582110
西昌学院保卫处制
